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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道路遇险 法典护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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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某日凌晨 1

点， 小翟骑行二轮摩托车行驶

至某大街， 被空中垂落的光缆

线刮倒， 造成小翟受伤， 摩托

车损坏。 小翟将光缆线的所有

者某网络服务公司起诉至法

院。

小翟认为， 原告严格按照

道路交通法规正常行驶在路

上。 被告网络服务公司所有的

光缆因管理不到位， 从空中

垂落到地上， 将原告和车同

时刮倒， 造成原告受伤， 摩

托车损坏。 原告被送往医院

急救， 经医院诊断为头颅出

血、 肋骨骨折、 肺挫伤等，

并住院近一个月， 花费医疗

费等费用共计 15.6 万元。 被

告网络服务公司作为涉案光缆

的所有人及管理人， 放任光缆

妨碍交通， 致使原告发生交通

事故受伤， 依法应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被告网络服务公司辩称，

不同意小翟的诉讼请求。 首

先， 在事发地段， 公司没有进

行任何施工行为， 公司不存在

过错责任； 其次， 事发在夜

里， 公司不能及时处理电缆坠

落， 根据道路安全法的要求被

告不存在过错； 第三， 小翟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义

务观察道路情况， 对发生的事

故也应该承担主要的安全责

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 小翟于

凌晨骑行二轮摩托车行驶在道

路上。 因摩托车前部与空中悬

挂掉落在地上的光缆相刮， 导

致小翟摔倒受伤， 车辆损坏。

此次事故造成小翟花费医疗费

等合理损失 15.5 万元。 小翟

在案件中主张损失为 15.4 万

余元。 因小翟伤情尚不符合鉴

定要求， 鉴定机构无法作出伤

残等级鉴定。

经公安交管部门调查认

定， 造成事故的光缆线系被告

网络服务公司所有。

法院审理后认为， 因网络

公司所有的光缆线发生坠落致

使途经此处的小翟受伤， 现网

络公司未能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 故应赔偿小翟就此事故造

成的合理经济损失 15.4 万余

元。 结合双方的陈述及在案证

据分析， 网络公司对光缆线的

坠落原因不明， 如发现系由他

人造成， 可依法行使追偿权。

鉴于小翟现状态不能满足鉴定

的相关要求， 其可待伤情进一

步稳定后另行主张权利。

最终， 法院判决网络公司

赔偿小翟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

助费、 护理费等共计 15.4 万

余元。

案件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

未提出上诉。

■法官讲法典

民法典规定， 建筑物、 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

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

成他人损害， 所有人、 管理人

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

偿后 ， 有其他责任人的 ， 有

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 所有

人 、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作为

建筑物 、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及搁置物 、 悬挂物的实际

控制人 ， 对设施和物件负有

法定或者约定上的管理 、 维

护义务。 设施或者物体发生脱

落、 坠落往往与所有人、 管理

人或者使用人的设置、 管理、

维护瑕疵有直接关系， 其也最

为清楚设施上存在的隐患、 瑕

疵， 可以以最低的成本避免损

害的发生。

建筑物和物件脱落、 坠落

的事实本身已经证明物件客观

存在缺陷， 且所有人、 管理人

等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护措

施， 因此通过建筑物、 构筑物

等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定事

实， 即可推定所有人、 管理人

或者使用人具有过错 。 所有

人、 管理人不能简单以证明自

己尽到注意义务或维护义务而

要求免责。 只要所有人、 管理

人或者使用人不能举证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 则受害人因侵害

造成损害就可以要求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依法承担侵

权责任。

光缆垂地致伤行人

管理人被判担全责

杨女士骑行人力三轮车经过路口

时， 跌入新挖掘的土坑致摔伤。 于

是， 杨女士将施工单位某养护公司诉

至法院， 认为养护公司在事故路段挖

掘限高标杆基坑后， 未设置明显的警

示标志、 没有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致使其跌入坑内受伤， 因此， 要求养

护公司赔偿医疗费等损失 14.5万元。

被告养护公司辩称， 施工单位已

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在施工位置设

置了明显标志牌和安全措施， 足以保

障通行人员安全， 且施工位置没有占

用公共道路， 不影响正常通行， 不存

在发生危险的可能。 杨女士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骑行中没有注意

安全， 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法院经审理认定， 杨女士系经过

某路口时跌入土坑内摔伤； 杨女士被

送往医院治疗， 花费医疗费 3.2 万

元； 事故位置的土坑系被告养护公司

施工项目。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养护公司承包

涉案新建限高工程， 作为工程的施工

人， 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发时在挖坑现

场设有明显标志和采取了安全措施，

对杨女士的人身损害后果存在过错，

应承担侵权责任。 杨女士要求养护公

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理由正

当， 予以支持。

同时， 杨女士在骑人力三轮车经

过土坑附近时， 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

摔入土坑， 对损害亦有过错， 应承担

相应责任。 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及双方

过错程度， 确定由养护公司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 经核查， 杨女士花费医

疗费等合理损失为 5.58 万元。 最终，

法院判决养护公司赔偿杨女士医疗费

等各项损失 3.9万元。

■法官讲法典

民法典规定， 在公共场所或者道

路上挖掘、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

他人损害， 施工人不能证明其已经设

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公共场所和公共道路往往

人流密集、 交通繁忙， 在铺设管道、 修

缮下水道及进行其他施工作业时， 没有

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采取有效的安全

措施， 很可能对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损害。 在公共场所和道路上进行

地面、 地下施工作业， 设置明显标志和

采取安全措施是施工人的法定义务， 施

工人对此也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同时， 施工人设置的警示标志应当

明显、醒目，足以让他人对施工现场引起

注意，从而采取减速、绕行等安全应对措

施。 并且施工人对警示标志和安全措施

应当进行定期维护，当警示标志、安全措

施、地下设施被破坏、移动的情形下，施

工人、管理人应当及时修复、还原。因此，

当损害发生后，只要施工人、管理人不能

证明其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

施，并尽到管理义务时，那么施工人则对

损害具有过错，应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来源： 人民法院报）

路面土坑致人跌伤 施工方未设警示需赔偿

汪先生驾驶的车辆由西向东行驶

时与路面上的散落石块接触， 导致车

辆与路边树木相撞， 车辆损坏， 汪先

生受伤。

汪先生将路面管理单位某养护中

心诉至法院， 称事发路面散落石块未

及时清理，且未设置任何提醒标志，原

告无法预料及控制与路面散落石块接

触，致使车辆行驶不稳。养护中心作为

事发路段具体养护单位， 未尽到充分

的管理、养护责任，未及时清理路面散

落石块，造成事故。 因此，养护中心应

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59.6万元。

养护中心辩称， 汪先生起诉的案

由为妨碍通行责任， 应该是造成损害

后果与道路养护责任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而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结

论， 没有看出道路问题是导致汪先生

受到损害的原因。 因此， 汪先生的主

张缺乏事实和理由。

法院经审理查明， 汪先生驾驶车

辆至事发地时， 小客车前部与路边大

树相撞后又与交通标志相撞， 造成车

辆损坏， 汪先生受伤， 交通标志损

坏。 交通管理局认定， 汪先生承担事

故的全部责任。

从事发车辆当时的行车记录仪显

示， 事发路段有大面积石子， 且事发

时太阳光线较强， 较为刺眼， 事故发

生前与发生时车辆一直播放大音量音

乐， 发生事故时车辆碾压石子的声音

清晰。 汪先生花费医疗费 8.1 万元，

其伤情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 养护中

心对事故发生路段具有养护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汪先生提交的

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 事故发生的路

段路面遗撒较多石子。 事故发生在早

晨，太阳光较强，汪先生行驶时视线受

到光线影响， 未能在进入事发路段前

减速， 且汪先生在行车过程中大音量

播放音乐， 导致其在驾驶时未能集中

注意力安全谨慎驾驶， 未能及时发现

事发路段桥下道路上的遗撒石子并及

时采取措施， 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 汪先生的上述行为与本次交通

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同时， 事发路段的桥下路面有大

量遗撒的石子， 妨碍了汪先生安全驾

车通过， 对汪先生造成了损害。 养护

中心作为事发路段的养护主体， 应及

时清理作为公共道路的事发路段上的

遗撒物， 维护道路的安全通畅运行。

被告养护中心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履行

了及时清扫路面遗撒物的义务， 故养

护中心应就未对事发路段遗撒石子及

时清理而导致汪先生造成的损害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上， 法院酌情确

定汪先生对本次事故承担 60%的责

任， 养护中心承担 40%的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养护中心赔偿汪

先生医疗费等各项损失 23万余元。

■法官讲法典

民法典规定，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

倒、 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 公共道路管

理人不能证明其已经尽到清理、 防护、警

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公

共道路的使用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在

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不仅影

响他人对公共道路的正常、 合理使用，也

会给行人和车辆安全造成不合理的危险。

因此，为保护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防止潜

在事故、风险，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

撒物品的行为人原则上只要在公共道路

上实施非法设置路障、倾倒垃圾、将石油

泄漏到公路上或非法向道路排水等行为

时，未尽到注意义务，即认定有过错，应对

造成的损害承担完全赔偿责任。

同时， 公共道路管理人对管护路段

负有管理职责，未尽清理、防护、警示等

义务属于失职，由此造成损害的，法律推

定公共道路管理人具有过错， 根据过错

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当公共道路

管理人不能证明其已经尽到清理、防护、

警示等义务的情况下， 受害人可以同时

请求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的行为人及公

共道路管理人承担责任， 也可以选择其

中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路面散落石块致事故 养护中心担责四成

公共道路的安全关系到社会公众

出行自由 、 人身财产权益 。 能否自

由、 放心地行走在公共道路上， 需要

公共道路上空、 地面、 地下等设施、

物件的安全及所有人、 管理人、 使用

人的定期有效维护。 空中光缆坠落、

地面施工现场未设置警示标志、 窨井

井盖缺失、 道路遗撒石子等造成他人

人身、 财产损害时， 民法典规定适用

过错推定原则 ， 保护受害人合法权

益 。 在公共道路上的物体致人损害

时， 受害人该如何维权， 赔偿责任由

谁承担？ 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

院通过梳理典型案例， 以引导公共道

路上的设施、 物件所有人、 管理者、

使用人及道路施工人履行善良管理人

的注意义务， 保障路人头顶和脚下安

全。 资料图片


